
《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511806017

10位ISBN编号：7511806015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韩大元、林来梵、 郑磊 法律出版社  (2010-05出版)

页数：40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

前言

一、会议的举办意图各门学科发展史告诉我们，有两样东西，对于学科的建立、成熟与完善，既发挥
着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确定性作用。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也是我们中国宪法学者在研究中感同身
受的，它们一个是基本范畴，一个是方法论。我还记得，2004年那年，“五四宪法”诞生五十周年。
对宪法学仁来说，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在回顾新中国宪法发展50年历史时，我们自然思考了宪法学
与宪法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感受到作为宪法学者的责任与使命。在不同的场合，我和林来梵教授、
胡锦光教授等宪法学者在谈论中国宪法学如何发展的时候，共同地感受到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认真
地去思考中国宪法学的主体性与今后的发展问题。当时就考虑能否以“中国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
”为主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期待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若干年后也许可以为中国宪法学的体系化带来一
些推动作用，繁荣宪法学发展。这个想法，很快在刘茂林教授、童之伟教授、刘旺洪教授、朱福惠教
授、周叶中教授、董和平教授、焦宏昌教授、李树忠教授、秦前红教授、范进学教授、郑贤君教授、
林峰教授等多位学者中产生了共鸣。2010年，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新时期立法工作总目标以及十一
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之年。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加速中国
法治建设的进程，在这个整体背景下，大规模立法的时代正在加速转向法解释的时代，宪法学研究显
然无法置身事外，这是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社会背景。因此，我们的宪法学研究，必然要适应
整个中国法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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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

内容概要

《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2004-2009)》内容简介：有两样东西，对于学科的建立、成熟与完善，
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确定性作用。它们一个是基本范畴，一个是方法论。
中国宪法学学者对此感同身受。“五四宪法”颁布五十周年的那一年.我们以建构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话
语体系为出发点，开始了五年为一个周期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系列研讨会。经过五届会
议的交锋，我们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共识，同时发现了诸多仍有待形成的共识。《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
与方法(2004-2009)》分文章集萃、会议综述、争鸣原声三个篇章，来记录这些高密度的争鸣与探讨，
以期激活更为广泛且深刻的学术对话。

Page 3



《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

作者简介

韩大元，1960年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要从事中
国宪法学、比较宪法学、非西方宪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林来梵，1963年生。法学博士，清华大
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宪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原出国留学人员，于日本立命馆
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主攻宪法学，旁涉法学理论。郑磊，1979年生。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
学院副教授。先后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工作。近年学趣所在：宪法审查、宪法学方法论、宪法事案评析。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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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建构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代序）上篇 文章集萃一、宪法学范畴一般理论1.论宪法学的核心范
畴和基本范畴2.论基本范畴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之界定3.当下宪法概念界定中的认识方法与逻辑命题二、
中国宪法学范畴4.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分析与反思5.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
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6.经济政策与宪法规范7.“宗教”一词在宪法中的意涵——中美宪法解释技术
之比较分析8.中国宪法文本中的责任研究9.宪法文本中“民主党派”的含义三、宪法学方法论10.以宪
法概念思维：规范是如何发现的？11.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12.论合宪性解释13.关于“
价值是如何进入规范的”附：前五届会议论文目录中篇 会议综述第一届会议综述第二届会议综述第三
届会议综述第五届会议综述下篇 争鸣原声第一届会议录音节选第二届会议录音节选第三届会议录音节
选第五届会议录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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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宪法的概念，古代的含义与近代以来的宪法内涵有较大的不同。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宪
法乃是城邦政治组织的依据，是“最高治权”的组织，是普通法律制定的依据。在古代罗马，宪法是
指罗马皇帝颁布的谕旨、诏书等区别于市民议会制定的普通法的特殊法律形式。在中世纪，宪法的概
念内涵获得了新的发展，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12世纪英国的《克拉朗顿宪法》（The
Conitutions 0f Clarendon）为标志，它是用以调整教会与国王关系的法律文件，其主要价值取向是确认
和保护教会与教士的特权，在教会与王权的关系方面，王权受到教会特权的限制；二是以1215年《大
宪章》为标志，它是规定、调整国王与教会、封建贵族和城市行会关系的法律文件，其基本价值指向
是限制王权、保障教会、封建贵族和城市行会的特权。中国古代早有“宪”或“宪法”这个词，其基
本含义是“典籍”、“规章”，与一般法律的含义并无二致。钱大群教授对中国古代“宪法”的词义
做过细致的考证，指出了“宪”、“宪章”等在古代中国的七种含义，但是，中国古代宪法的基本含
义与普通法并无差异。现代宪法是西方近代法律文明的产物，与近代民主政治、法治主义具有密切的
关系。一般来说，现代对宪法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角度定义宪法，二是
从宪法的法律特征的角度定义宪法，三是从宪法的阶级本质角度定义宪法。我国主要强调宪法是根本
法、民主法和阶级性法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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